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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月 18 日零时 10 分许，邯郸市交
巡警支队肥乡大队城区中队民警在辖
区 开 展 夜 间 酒 驾 、醉 驾 统 一 整 治 行
动。一辆轿车行驶至检查卡点时，执
勤民警发现驾驶人满身酒气，便询问
其是否喝酒，驾驶人表示“稍喝了一
点”。

在接受处罚的过程中，该驾驶人
再三拿出手机准备“求助”，试图“找
熟人”说情，民警予以制止。目前，该
驾驶人已因醉驾被处罚，并因涉嫌危
险驾驶被刑事立案侦查。

牛敏

2 月 28 日，石家庄市鹿
泉 区 人 民 法 院 采 取 强 制 执
行 措 施 ，历 时 4 小 时 ，成 功
执 结 两 起 涉 梁 某 给 付 的 运
输合同纠纷案。

王 某 、聂 某 于 2019 年 、
2020 年为梁某运输货物，运
输费用却一直被拖欠，聂某
于 2022 年 7 月、王某于 2022
年 8 月将梁某诉至法院。法
院 判 决 梁 某 支 付 聂 某 运 费

9000 元、王某运费 5300 元及
利息。2022 年 10 月、今年 1
月，聂某、王某分别向法院
申 请 强 制 执 行 。 收 到 强 制
执 行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法 律 文
书后，梁某仍以各种理由逃
避、拒绝履行法律义务，法
院 干 警 遂 依 法 对 梁 某 实 施
强制拘传，促使两案顺利执
结。

高茹 穆晶玉

石家庄市鹿泉区法院:拘传一人 执结两案

人民法院公告

张弛：
本院受理原告仵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

一案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
应 诉 通 知 书 、限 期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
票 。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
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
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。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
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
第十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坤（130184198810201022）:
本院受理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申请执行张坤合同、无因管理、不
当 得 利 纠 纷 一 案 ，执 行 案 号 为（2021）冀
0105 执 2331 号。现申请人青岛蚪因资产管
理有限公司向我院提出异议申请，请求变
更青岛蚪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
执行人。现我院依法作出（2023）冀 0105 执
异 36 号执行裁定书，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向你
们 公 告 送 达（2023）冀 0105 执 异 36 号 执 行
裁 定 书 ，现 通 知 你 们 来 本 院 领 取 ，如 未 领
取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，即视
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高晓权（130121198204292811）、
闫小兆（130121198109282623）：

本院受理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庄分行申请执行高晓权、闫小兆合同、无因管
理、不当得利纠纷一案，执行案号为（2021）冀
0105 执 2326 号。现申请人刘迎科向我院提出
异 议 申 请 ，请 求 变 更 刘 迎 科 为 本 案 申 请 执 行
人。现我院依法作出（2023）冀 0105 执异 46 号
执行裁定书，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 法》第 九 十 五 条 之 规 定 ，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（2023）冀 0105 执 异 46 号 执 行 裁 定 书 ，现 通 知
你们来本院领取，如未领取，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起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袁 省 （130181198612145745） 、 张 栋
（130622198703128016）、河北金九森农业科
技有限公司（911305240657422756）：

本院受理的赵晓伟申请执行袁省、张栋、
河 北 金 九 森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合 同 、无 因 管
理、不当得利纠纷一案，执行案号为（2017）冀
0105 执 1524 号。现申请人陈久选向我院提出
异 议 申 请 ，请 求 变 更 陈 久 选 为 本 案 申 请 执 行
人。现我院依法作出（2023）冀 0105 执异 41 号
执行裁定书，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 法》第 九 十 五 条 之 规 定 ，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（2023）冀 0105 执 异 41 号 执 行 裁 定 书 ，现 通 知
你们来本院领取，如未领取，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起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宋瑞娥（130821197012122264）：
本 院 受 理 的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申请执行宋瑞娥合同、无因管
理 、不 当 得 利 纠 纷 一 案 ，执 行 案 号 为
（2021）冀 0105 执 2249 号 。 现 申 请 人 任 亚
鹏向我院提出异议申请，请求变更任亚鹏
为 本 案 申 请 执 行 人 。 现 我 院 依 法 作 出
（2023）冀 0105 执异 50 号执行裁定书，现依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
五 条 之 规 定 ，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（2023）冀
0105 执异 50 号执行裁定书，现通知你们来
本院领取，如未领取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赵建旭（130103196803091817）、
马春花（220281197610051027）：

本 院 受 理 的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石 家 庄 分 行 申 请 执 行 赵 建 旭 、马 春 花 合
同、无因管理、不当得利纠纷一案，执行案
号 为（2022）冀 0105 执 50 号 。 现 申 请 人 宋
兴波向我院提出异议申请，请求变更宋兴
波 为 本 案 申 请 执 行 人 。 现 我 院 依 法 作 出
（2023）冀 0105 执异 35 号执行裁定书，现依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
五 条 之 规 定 ，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（2023）冀
0105 执异 35 号执行裁定书，现通知你们来
本院领取，如未领取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香从（132322196307272565）、
张富国（132322196210092533）、
王宏建（130105197110010719）、
石家庄东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05818811-4）：

本院受理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
分行申请执行张香从、张富国、王宏建、石家庄
东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、无因管理、不当
得 利 纠 纷 一 案 ，执 行 案 号 为（2017）冀 0105 执
1257 号 。 现 申 请 人 郎 义 平 向 我 院 提 出 异 议 申
请，请求变更郎义平为本案申请执行人。现我
院 依 法 作 出（2023）冀 0105 执 异 47 号 执 行 裁 定
书，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
十五条之规定，向你们公告送达（2023）冀 0105
执 异 47 号 执 行 裁 定 书 ，现 通 知 你 们 来 本 院 领
取，如未领取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，
即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成伯：
本院受理原告河北拓盛机械设备租赁有限

公司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。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限期举
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
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
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
十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安 书 麟（130105196308070018）、王 淑 杰
（372422197005270040）、河北陆可农业开
发有限公司（91130100689255344R）:

本院受理的赵晓伟申请执行安书麟、王
淑 杰 、河 北 陆 可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合 同 、无
因 管 理 、不 当 得 利 纠 纷 一 案 ，执 行 案 号 为
（2018）冀 0105 执 278 号 。 现 申 请 人 陈 久 选
向 我 院 提 出 异 议 申 请 ，请 求 变 更 陈 久 选 为
本 案 申 请 执 行 人 。 现 我 院 依 法 作 出（2023）
冀 0105 执异 40 号执行裁定书，现依据《中华
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 九 十 五 条 之 规
定 ，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（2023）冀 0105 执 异 40
号 执 行 裁 定 书 ，现 通 知 你 们 来 本 院 领 取 ，如
未 领 取 ，自 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，即
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郑清波（130105197012011814）：
本院受理的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

执行郑清波合同、无因管理、不当得利纠纷一
案，执行案号为（2019）冀 0105 执 2596 号。现
申请人刘亮向我院提出异议申请，请求变更
王梦洁为本案申请执行人。现我院依法作出
（2023）冀 0105 执异 11 号执行裁定书，现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
规定，向你们公告送达（2023）冀 0105 执异 11
号执行裁定书，现通知你们来本院领取，如未
领取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
送达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河北法制报讯 （记 者 张
志青 通 讯 员 李飞鹏）帮 人 办
几张银行卡、提取几笔现金就能
轻松赚到少许“报酬”，看似简单
的行为却可能走向违法犯罪。近
日，神华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经
缜密侦查，成功打掉一个“跑分”
电诈团伙，先后破获“帮信”案件
28 起，抓获嫌疑人 6 名，涉案金额
高达 3000 余万元。

2022 年 3 月 5 日，警方接到肃
宁县的樊某报警，称其在宿舍接
到自称公安民警的来电，对方以
其涉嫌非法洗钱为由要求共享屏
幕 并 登 录 个 人 手 机 银 行 验 证 账
户，随后其银行账户被他人登录
并多次转账共计 30 万余元；同年
4 月 4 日，警方又接到肃宁县韩某
报警，称其在宿舍内进行刷单任
务 时 ，按 照 QQ 群 管 理 员 要 求 下
载 了 一 款 APP，并 在 该 软 件 内 操
作虚拟交易以获取返利，后发现
无法提现成功，被骗共计 10 万余
元。当年，警方成立专案组，历经
30 余天，奔赴全国 10 余省开展工
作 ，于 2022 年 7 月 初 成 功 抓 获 多
名犯罪嫌疑人。

办 案 民 警 继 续 深 挖 扩 线 ，今

年 1 月，专案组通过长期对以往受
理的电信诈骗案件被害人资金流
向及对涉案人员的综合研判，发
现位于贵州的张某、杨某、刘某、
何某、郑某及祝某 6 人，为多名电
信 诈 骗 犯 罪 分 子 提 供“ 跑 分 ”支
持。办案民警先后在贵州等地进
行线索摸排、走访调查。经深入
细致研判，张某、杨某等 6 人长期
在本地多处酒店入住，行踪飘忽
不定，并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，
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不小的挑战。
为保证快侦快破，民警们连续多
日实地摸排走访、精心部署，同时
积极与地方公安机关及本单位各
部门进行沟通交流，最终于今年 2
月 初 将 张 某 、杨 某 等 6 人 抓 捕 归
案。

经审讯得知，张某、杨某、何
某为负责操作银行卡和 POS 机进
行 转 账 的“ 水 房 ”；刘 某 、郑 某 为

“ 卡 农 ”，向“ 水 房 ”提 供 自 己 的
POS 机 和 银 行 卡 ；祝 某 介 绍“ 卡
农”给“水房”认识，自己也做“卡
农”。张某、杨某等人于 2022 年 2
月至今一年多的时间内，一直在
贵州省盘州市内多地，以利用本
地熟人关系和在酒吧内收买、拉

拢下线办理 POS 机，以及信用卡
“跑分”为手段，为上游电信诈骗
犯罪提供支持，先后拉拢组织吴
某、高某等 30 余人为其“跑分”结
算，并承诺为团伙成员“每跑一万
分，分红一百元”。

经 审 查 ，该 团 伙 对 收 买 银 行
卡租借给他人并从中牟利的行为
供认不讳。目前，该团伙成员均
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

据民警介绍，“跑分”其实是

一种“洗钱”行为，本质就是通过
银行卡、某信、某付宝等第三方支
付平台账户，为违法犯罪团伙代
收款再转账到其他账户，从而逃
避执法机关对“违法犯罪所得资
金流水”的追踪和打击。

民警提醒：出 租 、售 卖 银 行
卡、手机卡、支付宝账号以及相关
的个人信息等是违法行为，广大
市民切记不要因贪图小利而成为
电信诈骗犯罪的帮凶。

破案28起 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

神华铁路公安打掉一“跑分”电诈团伙

河北法制报讯 （记 者 王絮冬
通讯员 宋健）3 月 2 日 16 时许，高速
交警平泉大队民警在长深高速巡逻至
长春方向 723 公里附近时，发现一辆黑
色 SUV 车停在了应急车道内，该车辆
既未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，也未在车
辆 后 方 放 置 警 示 牌 。 在 车 辆 的 遮 挡
下，一名男子正低着头紧贴路边小便，
此时男子后方行车道内不时有车辆呼
啸而过，十分危险。

民 警 迅 速 做 好 安 全 防 护 上 前 询
问 ，经 了 解 ，司 机 在 行 车 过 程 中 突 然
感 到 内 急 ，为 了 图 省 事 儿 ，就 直 接 将
车 辆 停 在 应 急 车 道 内“ 方 便 ”。 民 警
对 驾 驶 人 进 行 了 严 厉 的 批 评 教 育 。
随后，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张某某处以
罚款 200 元、驾驶证记 9 分的处罚。

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停车小便的
行为，既不文明，也十分危险。在高速
上行车时，应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程，如
果开车时出现内急，应把车开到服务
区解决。

河北法制报讯 （通 讯 员 杨增
红 佟宝蕴 记 者 刘彬）2 月 24 日 ，
易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三中队破获
系列盗窃案，抓获犯罪嫌疑人郭某。

2 月 18 日，三名群众报警称家中被
盗。接 警 后 三 中 队 民 警 立 即 赶 赴 现
场 ，通 过 现 场 勘 查 、调 查 取 证 ，周 边
公 共 视 频 画 面 中 一 名 蒙 面 男 子 引 起
了 民 警 的 注 意 。 该 男 子 身 着 黑 色 上
衣 ，头 戴 鸭 舌 帽 ，戴 黑 色 口 罩 。 由 于

视 频 画 面 模 糊 ，案 件 侦 破 一 时 陷 入 僵
局。

民警调整思路，经深入分析研判发
现，该系列 盗 窃 案 与 2021 年 以 来 易 县
多 个 乡 镇 系 列 盗 窃 案 作 案 手 法 相 似 ，
很 可 能 是 同 一 人 所 为 ，民 警 决 定 并 案
侦 查 。 民 警 通 过 摸 排 发 现 ，嫌 疑 人 于
当 日 7 时 从 保 定 方 向 流 窜 至 易 县 作
案 ，经 大 量 工 作 摸 清 了 嫌 疑 人 居 住 的
大概位置。由于嫌疑人的落脚点位于

保定市繁华闹市区，来往人员较多，嫌
疑人的具体位置和来去轨迹再次陷入
谜 团 ，这 又 给 抓 捕 工 作 带 来 了 一 定 的
困 难 。 办 案 民 警 梳 理 案 件 线 索 ，有 着
丰富经验的民警认为嫌疑人很可能再
次 作 案 ，决 定 昼 夜 蹲 守 。 功 夫 不 负 有
心人，2 月 24 日 5 时，民警在保定西鲁
岗站将正打算来易县作案的嫌疑人成
功抓获。

面对民警的审讯，嫌疑人如实交代

了其流窜至易县多个乡镇入室盗窃的
作案事实。经查，嫌疑人郭某曾因盗窃
被 警 方 打 击 处 理 过 ，但 其 不 愿 吃 苦 又

“重操旧业”。此次作案大部分选在山
区，趁被害人家中无人翻入院内将大门
反锁，入室盗取现金、金银首饰等，涉
案金额 20 余万元。

目前，犯罪嫌疑人郭某已被易县警
方依法刑事拘留，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
中。

河北法制报讯 （苏颖
娜）近日，肃宁县公安局交
警大队民警在开展酒驾、醉
驾 等 违 法 行 为 集 中 整 治 行
动时，查获一起饮酒驾驶机
动车的违法行为。经查，该
男子竟然是二次酒驾。

2 月 19 日 21 时许，肃宁
交 警 在 例 行 检 查 时 发 现 一
辆 小 型 轿 车 司 机 一 身 酒
气 。 经 过 对 驾 驶 人 杨 某 进
行呼气式酒精检测，结果为
44mg/100ml，属于饮酒后驾

驶 机 动 车 。 交 警 经 查 询 得
知 ，该 驾 驶 人 于 2020 年 12
月 14 日曾因醉酒后驾车被
处罚，驾驶证被吊销，此次
属于二次酒驾。

交 警 当 场 对 驾 驶 人 杨
某进行宣传教育，告知他酒
后驾车的危害，在今后行车
中 应 做 到 拒 绝 酒 驾 。 根 据
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等 相 关 法
律规定，交警对驾驶人处以
罚款 2000 元、暂扣机动车的
处罚。

肃宁一男子二次酒驾被查
驾照吊销仍敢酒驾

河 北 法 制 报 讯 （ 记 者
吴艳丽 通 讯 员 郭刘瑞贤
么淑婕）只因一时疏忽大意忘
记锁车门，给了犯罪分子可乘
之机，导致车内物品被盗。近
日，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稻
地派出所抓获一名盗窃车内物
品的嫌疑人。

1 月 31 日 ，稻 地 派 出 所 民
警接到一名群众报案称，其车

内物品被盗。接警后，民警火
速 赶 往 现 场 ，通 过 了 解 得 知 ，
车主因一时大意，将车停在家
附近的路边后，未将车门锁好
就匆忙往家中赶去，等再次用
车时，才发现车里的东西被偷
了。

为 尽 快 追 回 被 盗 财 物 ，
民 警 全 力 侦 查 ，在 现 场 周 边
摸 排 走 访 ，不 放 过 任 何 一 丝

线 索 ，很 快 便 锁 定 了 嫌 疑 人
孙 某 ，并 于 2 月 14 日 将 其 成
功抓获。

“我当时开车路过附近办
点业务，正好看到路边有辆车
没锁车门，于是起了贪念……”
在民警询问下，嫌疑人孙某交
代了自己的作案事实。

目前，此案仍在进一步侦
办中。

图为民警查获的 POS 机和银行卡等。李飞鹏 摄

高速公路随意停车小便
既违法又尴尬

易县警方破获系列盗窃案

河北法制报讯 （孟艳
青）酒后挪车到底算不算酒
驾？很多驾驶人认为饮酒
后挪一下车又没有在道路
上行驶，不算酒驾，殊不知
只要饮酒后坐上驾驶座将
车辆启动，这一行为就已经
构成酒驾。

2 月 26 日晚，邯郸市交
巡警支队临漳县大队民警
按照大队统一安排部署在
凤阳路与广阳路交叉口开
展酒驾夜查行动。21 时 22
分许，一辆轿车在距检查点
不远处突然将车停在路边
饭店门口，民警见该车形迹

可 疑 ，判 定 其 存 在 违 法 行
为，遂上前进行检查。民警
询问驾驶人是否饮酒，驾驶
人称自己喝了一杯，就在附
近喝的酒，开车都没过红绿
灯，就想把车停在车位上。
民警劝导道：“喝了酒不能
开车，不管停哪里都不行！”

民 警 对 驾 驶 人 郭 某 进
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，检测
结果显示驾驶人郭某体内
酒精含量为 67mg/100ml，属
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。最
终，民警依法对郭某处以罚
款 2000 元、驾驶证暂扣 6 个
月的行政处罚。

男子酒驾被查称
“我就找个停车位”

河北法制报讯 （孙颖）近
日 ，昌 黎 县 公 安 局 出 入 境 管
理 大 队 在 工 作 中 查 处 一 起 冒
用 他 人 信 息 骗 取 出 入 境 证 件
案 ，对 违 法 人 员 进 行 了 相 应
处罚。

2 月 22 日，昌黎县公安局
出 入 境 管 理 大 队 民 警 在 受 理
中国公民出国（境）证件时，发
现 申 请 人 秦 某 的 历 史 办 证 信
息与身份证不符。经查，2011

年，秦某准备出国务工，其间，
听 他 人 说 该 国 家 的 政 策 不 允
许个人二次到访，便想利用他
人身份证先办理一本护照，等
到 期 后 再 用 自 己 身 份 证 办
理。通过四处打听，他得知其
表弟高某从未办理过身份证，
便 设 法 拿 到 高 某 的 户 口 本 办
理了一张身份证，后用该身份
证 办 理 了 一 本 普 通 护 照 。
2011 年 8 月 ，秦 某 顺 利 出 国 打

工 ，直 至 2021 年 12 月 返 回 中
国。

2022 年，秦某用高某身份
证办理的护照到期，秦某想要
用 自 己 身 份 证 再 办 理 一 本 护
照 ，然 后 办 理 签 证 再 次 出 国 ，
没想到被民警查获。

目前，秦某因弄虚作假骗
取护照并持用骗取的护照出境
的行为，被处以罚款 3000 元的
行政处罚。

昌黎警方查处一起冒用他人信息骗取出入境证件案

车门未锁起贪念 盗窃物品终被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，机动车驾

驶人任立军（驾驶证号：130628198211301116 档案编号：130601462197）于 2022 年 12 月

31 日 19 时 30 分 许 ，实 施 了 醉 酒 驾 驶 机 动 车 上 道 路 行 驶 的 违 法 行 为 被 执 勤 民 警 查

获，需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。

我支队拟作出上述处罚，特公告送达《公安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以上被告知人

员请自行登录保定公安交管网，从首页“通知公告”栏查看本人的《公安行政处罚

告知书》，网址为：www.bdjjzd.cn）。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 168

条规定，本公告期限为 7 日，期限届满视为送达。

保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
二〇二三年三月六日

保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
关于公告送达《公安行政处罚告知书》的公告

肥乡交警深夜查获
一 名 醉 驾 司 机

高速交警提醒：


